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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日本國會於 2014(平成 26)年 6月 6日通過行政不服審查制度之關連三法

案，即行政不服審查法法案、配合行政不服審查法之包裹修正法案及行政手續

法之一部修正法律案，並於同年 6月 13日公布。其中，行政不服審查法案最

主要的修正為調理不服聲明類型、提升公正性、增加便利性、強化審理程序之

程序保障、提高透明性及審理迅速化。其修正之內容有對既有制度為一調整，

亦有新增制度規定。

本文於論述主要修正內容，計有 (1)不服聲明之對象係針對行政處分、不

作為、事實上的行為；(2)考量審理之公正中立性，由未參與過系爭處分作成

的職員擔任審理員；(3)審查請求之提起期間從原本之 60日內延長為 90日內；(4)

審理程序以書面審理為原則，惟當審查請求人或參加人有主動提出言詞審理陳

述時，審理員必須給予之；(5)為確保審理程序的客觀性，規定原則上必須向

行政不服審查委員會諮詢等。

本文欲於探討日本在「簡易迅速」且「公正程序」下，謀求國民權利利益

的救濟，確保行政適正的營運之立法目的而提出種種措施的同時，比較我國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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